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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

 

開會時間：103 年 03 月 13 日(星期四)中午 12 時 10 分 

開會地點：人文館三樓會議室（J304） 

主    席：劉院長榮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羽希‧哈魯斯 

出    席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昭慧 

壹、主席致詞 

感謝委員出席與會，共為院務奉獻心力。 

 

貮、報告事項 

    1、教務處課務組於 103 年 2 月 26 日通知，已於 102 年建立學程進退場機制，相關內容

請參閱【附件 1 P1-2】。 

    2、人事室通知自即日（3 月 10 日）起，正式啟用教職員「國內出差申請單」線上簽核

差勤系統，請同仁至本校校務行政系統線上申請。【附件 1 P3】 

    3、教發中心於 102 年 11 月 22 日通知，原訂 102、103 學年度應接受評鑑之教師，納入

104 學年度統一辦理，請參閱【附件 1 P4】 

    4、102 學年度全校合唱比賽將於 103 年 4 月 23 日(三)假蘭潭校區瑞穗館辦理複賽，依

往例本院 101 學年度由中文系代表，本(102)學年度依序由外語系參加複賽。 

    5、本院敬邀電影《愛情線索》陽靖導演蒞校演講「因為愛，勇於挑戰不可能」，已於 103

年 03 月 12 日(三)下午 1 時 30 分假創意樓 5 樓國際演講廳圓滿落幕，參加同學反應

熱烈，活動照片請至本學院網頁瀏覽。 

    6、103 年 03 月 18 日(二)將於人文館 3 樓會議室舉辦行政座談暨與校長有約，若有相關

建議事項請各單位主管於會中提出。 

    7、103 年 04 月 09 日(三)下午 1 時 20 分假人文館 4 樓階梯教室舉辦防火安全宣導，本

次宣導請各系主任及各班導師務必出席與會。 

    8、第 11 屆院長獎僅有視覺藝術學系提出申請，請尚未提出申請之系所盡速於 3 月 31

日(一)前送交院辦，俾利辦理複審作業。 

 

參、提案討論 

  提案一 

  案由：請審議「人文藝術學院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」追認案。 

  說明：檢附「人文藝術學院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工作成果報告書」， 

        請參閱【附件 2】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提案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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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案由：請審議「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優良導師推薦甄選及獎勵要點」修正案。 

  說明： 

1、配合學輔中心通知辦理，相關通知請參閱【附件 3 P1-2】。 

2、檢附「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」，【附件 3 P3-5】。 

3、檢附「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優良導師推薦甄選及獎勵要點(草案)」 

【附件 3 P6-8】及要點修改對照表【附件 3 P9】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提案三 

  案由：請審議「學院優良導師甄選委員會」組成案。 

  說明： 

1、配合學輔中心通知辦理，相關通知請參閱【附件 3 P1-2】。 

2、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優良導師推薦甄選及獎勵要點」【附件 3 P6-8】

第三點本委員會由院長、各學系(所)主任導師、各學系導師代表各乙名，共十一

名組成，以院長為召集人。惟各學系(所)導師代表由各學系(所)導師互選產生之，

擬建請各學系(所)於 103年 3月 21日(五)回傳各學系(所)導師代表，並成立委員

會，以利辦理後續甄選作業。(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) 

3、101學年度「學院優良導師甄選委員會」：召集人為劉榮義院長，委員為蘇代理主

任子敬、顏主任玉雲、詹主任士模、簡主任瑞榮、趙主任恆振、郭娟玉老師、郭

珮蓉老師、阮忠仁老師、楊千瑩老師及胡惠君老師共 11位。 

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提案四 

  案由：請審議「學分學程評鑑工作小組」組成案。 

  說明： 

1、為辦理 103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-C3 學分學程評鑑乙案(通知請參閱【附件 4 P1-4】)，

擬組成「學分學程評鑑工作小組」以利評鑑程序完備。 

2、102年度「學分學程評鑑工作小組」：主席為劉榮義院長，委員為蘇代理主任子敬、

顏主任玉雲、詹主任士模、簡主任瑞榮、趙主任恆振及陳特助政彥。 

  決議：103 年度「學分學程評鑑工作小組」主席為劉榮義院長，委員為康世昌主任、顏

玉雲主任、詹士模主任、簡瑞榮主任、趙恆振主任及龔特助書評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  無。 

伍、散會   

    下午 1 時。 


